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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的登记、托管与结算

服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

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自有资金不少于人民币2亿元； 

（2）具有证券登记、托管和结算服务所必须的场所和设施；

（3）主要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必须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4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的名称中应当标明“证券登记结算”字样。 1、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的职能 （1）证券帐户、结算帐户的设立； （2）

证券的托管和过户； （3）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 （4）证券

交易所上市证券交易的清算和交收； （5）受发行人的委托

派发证券权益； （6）办理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查询； （7）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2、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的责任 （1）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不得挪用客户的证券，

不得将客户的证券用于质押或者出借给他人。 （2）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应当保证证券持有人名册和登记过户记录真实、

准确、完整，不得伪造、篡改、毁坏，并依法为证券持有人

保密。 （3）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具有必备的服务设备和

完善的数据安全保护措施，建立健全的业务、财务和安全防

范等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以保证业务的正

常进行。 （4）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妥善保存登记、托管

和结算的原始凭证。重要的原始凭证的保存期不少于20年。 



（5）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设立结算风险基金，并存入指定

银行的专门帐户。结算风险基金用于因技术故障、操作失误

、不可抗力造成 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损失。 （6）证券结

算风险基金应当专项管理。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以风险基金赔

偿后，应当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二、证券交易服务机构 证券

交易服务机构是指专门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证券资信评

级业务、证券发行与交易所涉及的会计、审计及法律业务的

机构。这睦机构为发行人发行证券和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提

供必要的资信服务，是证券市场中的重要活动。 1、证券投

资交易机构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是指专门从事惧大量的证券信

息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向证券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的法人

组织。其形式是证券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证券投

资咨询业务。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的机构及其投资咨询人员为投资人提供证券分析、预测或者

建议等直接或者间接有偿咨询服务的活动。具体来讲，主要

包括： a、接受投资人或客户委托，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 

； b、举办有关证券投资咨询的讲座、报告会、分析会等； c

、在报刊上发表证券投资咨询的文章、评论、报告，以及通

过电台、电视台等公众传播媒体提供证券投资服务； d、通

过电话、传真、电脑网络等电信设备系统，提供证券投资咨

询服务； e、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形式。 （2

）投资咨询人员的禁止行动。 a、代理委托人从事证券投资；

b、与委托人约定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

c、买卖本咨询机构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股票； d、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2、证券资信评估机构 证券资信评

估机构是指专门从事证券投资研究，对证券的信用和质量进



行评估的法人组织。其开展的业务有：①对发行债券企业进

行资信评估；②评定和公布各种有价证券的信用等级；③评

定和公布证券公司的信用等级；④对股票发行与上市公司的

有关材料进行验查和评估。 3、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

所、律师事务所的职责 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

动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怕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按

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

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